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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5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35992.htm 强行平仓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期货

公司的交易保证金不足，又未能按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时间追

加保证金的，按交易规则的规定处理；规定不明确的，期货

交易所有权就其未平仓的期货合约强行平仓，强行平仓所造

成的损失，由期货公司承担。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，又未

能按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追加保证金的，按期货经纪合

同的约定处理；约定不明确的，期货公司有权就其未平仓的

期货合约强行平仓，强行平仓造成的损失，由客户承担。 第

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因期货公司违规超仓或者其他违规行为

而必须强行平仓的，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，由期货公司承

担。 期货公司因客户违规超仓或者其他违规行为而必须强行

平仓的，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，由客户承担。 第三十八条 

期货公司或者客户交易保证金不足，符合强行平仓条件后，

应当自行平仓而未平仓造成的扩大损失，由期货公司或者客

户自行承担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

的除外。 第三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或者期货公司强行平仓数额

应当与期货公司或者客户需追加的保证金数额基本相当。因

超量平仓引起的损失，由强行平仓者承担。 第四十条 期货交

易所对期货公司、期货公司对客户未按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

规定或者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强行平仓条件、时间、方式进

行强行平仓，造成期货公司或者客户损失的，期货交易所或

者期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四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依法



或依交易规则强行平仓发生的费用，由被平仓的期货公司承

担；期货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客户追偿。 期货公

司依法或依约定强行平仓所发生的费用，由客户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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